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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月4月19日 

發文字號：110年度台金北繼字第103號 
 

主旨：本公司 110 年 4月 9日 110 年度台金北繼字第 103號

公告標售 110年度第 103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築改良物，更正公告如下： 

 

第 1標號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八里區小八里坌段舊城小段 165地號 

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備註  

7.點交方式以書面點

交。 

7.本案因涉內政部 93年臺閩地區普查遺址「訊塘埔遺
址」，為保存維護文化資產: 
 (一)倘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現具古
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價值之建造物
者，或於施工期間發見文化資產埋藏，應請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33、57、77條規定，立即停止工程或開發
行為之進行，並通知新北市政府。 
 (二)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06條第 1項第 4款規
定：「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違反第 34條第 1
項、第 57條第 2項、第 77條規定者…」及同項第 5
款：「發掘考古遺址、列冊考古遺址或疑似考古遺
址，違反第 51條、第 52條或第 59條規定。」，有以
上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 3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
鍰。 
 (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條規定：「營建工
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不得破壞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完整，亦不得遮蓋其外貌或阻塞
其觀覽之通道。有前項所列情形之虞者，於工程或開
發行為進行前，應經主管機關召開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為
之。」，有以上情事者，請於施工前將相關設計書圖
送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審查。                           
8.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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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標號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八里區小八里坌段舊城小段 174地號 

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備註  

7.點交方式以書面點

交。 

7.本案因涉內政部 93年臺閩地區普查遺址「松子腳遺
址」，為保存維護文化資產: 
 (一)倘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現具古
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價值之建造物
者，或於施工期間發見文化資產埋藏，應請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33、57、77條規定，立即停止工程或開發
行為之進行，並通知新北市政府。 
 (二)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06條第 1項第 4款規
定：「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違反第 34條第 1
項、第 57條第 2項、第 77條規定者…」及同項第 5
款：「發掘考古遺址、列冊考古遺址或疑似考古遺
址，違反第 51條、第 52條或第 59條規定。」，有以
上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 3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
鍰。 
 (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條規定：「營建工
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不得破壞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完整，亦不得遮蓋其外貌或阻塞
其觀覽之通道。有前項所列情形之虞者，於工程或開
發行為進行前，應經主管機關召開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為
之。」，有以上情事者，請於施工前將相關設計書圖
送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審查。 
8.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 3標號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段 2206地號 

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備註  

7.點交方式以書面點

交。 

7.本案因涉內政部 93年臺閩地區普查遺址「龍形遺
址」，為保存維護文化資產: 
 (一)倘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現具古
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價值之建造物
者，或於施工期間發見文化資產埋藏，應請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33、57、77條規定，立即停止工程或開發
行為之進行，並通知新北市政府。 
 (二)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06條第 1項第 4款規
定：「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違反第 34條第 1
項、第 57條第 2項、第 77條規定者…」及同項第 5
款：「發掘考古遺址、列冊考古遺址或疑似考古遺
址，違反第 51條、第 52條或第 59條規定。」，有以
上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 3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
鍰。                            
 (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條規定：「營建工
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不得破壞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完整，亦不得遮蓋其外貌或阻塞
其觀覽之通道。有前項所列情形之虞者，於工程或開
發行為進行前，應經主管機關召開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為
之。」，有以上情事者，請於施工前將相關設計書圖
送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審查。 
8.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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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標號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段 2207地號 

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備註  

7.點交方式以書面點

交。 

7.本案因涉內政部 93年臺閩地區普查遺址「龍形遺
址」，為保存維護文化資產: 
 (一)倘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現具古
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價值之建造物
者，或於施工期間發見文化資產埋藏，應請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33、57、77條規定，立即停止工程或開發
行為之進行，並通知新北市政府。 
 (二)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06條第 1項第 4款規
定：「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違反第 34條第 1
項、第 57條第 2項、第 77條規定者…」及同項第 5
款：「發掘考古遺址、列冊考古遺址或疑似考古遺
址，違反第 51條、第 52條或第 59條規定。」，有以
上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 3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
鍰。 
 (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條規定：「營建工
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不得破壞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完整，亦不得遮蓋其外貌或阻塞
其觀覽之通道。有前項所列情形之虞者，於工程或開
發行為進行前，應經主管機關召開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為
之。」，有以上情事者，請於施工前將相關設計書圖
送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審查。 
8.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 18標號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三芝區大湖段 702地號 

更正內容 更正前 更正後 

備註  

8.點交方式以書面點

交。 

8.本案因涉內政部 93年臺閩地區普查遺址「淺水灣遺
址、「後厝 II遺址」，為保存維護文化資產: 
 (一)倘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現具古
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價值之建造物
者，或於施工期間發見文化資產埋藏，應請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33、57、77條規定，立即停止工程或開發
行為之進行，並通知新北市政府。 
 (二)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06條第 1項第 4款規
定：「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違反第 34條第 1
項、第 57條第 2項、第 77條規定者…」及同項第 5
款：「發掘考古遺址、列冊考古遺址或疑似考古遺
址，違反第 51條、第 52條或第 59條規定。」，有以
上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 3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
鍰。    
 (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條規定：「營建工
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不得破壞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完整，亦不得遮蓋其外貌或阻塞
其觀覽之通道。有前項所列情形之虞者，於工程或開
發行為進行前，應經主管機關召開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為
之。」，有以上情事者，請於施工前將相關設計書圖
送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審查。 
9.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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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
分署委託標售 110 年度第 103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公告 

                                                               

                                                              93年7月23日訂定 

                                                                         102年12月30日修正 

                                                                         106年12月27日修正 

                                                                         109年11月16日修正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9 日 

發文字號：110年度台金北繼字第 103號 

主旨：公告標售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10 年度第 103 批逾期

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 58 宗，請踴躍參加投標。 

依據： 

一、 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 

二、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標

售作業要點」第五點。 

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09 年度委託辦理標售逾期未辦

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勞務採購案契約書。 

公告事項： 

一、開標日期及地點：訂於 110 年 5 月 11 日上午 11 時正於本公司（

以下簡稱標售機構）投標室（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

段 300 號 10 樓）當眾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

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一個工作天上午 11 時同地點

開標。 

二、投標資格及投標方式： 

(一)凡法律上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置不動產之公、私法人

、自然人及其他得為權利主體者，均得參加投標。外國人

參加投標，應受土地法第十七條至二十條之限制；大陸地

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

公司參加投標，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六十九條之限制，且於「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

」未開放不動產業前禁止陸資投標為住宅及大樓之開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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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 

(二)公告標售之不動產為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規定

之耕地者，得參與投標之私法人必須為該條例第三十四條

規定之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

得許可者。 

(三)有意投標者，請於本公告之日起，在辦公時間內，向標售

機構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300 號 10 樓) (電話

：(02)8771-1168 轉分機 2133)洽詢，領取投標須知、投標單

、信封等，並依投標須知規定填寫，連同保證金之票據妥予

密封，於 110 年 5 月 11 日標售機構開啟信箱前以郵局掛號

郵遞送達指定信箱(台北敦南郵局第 108-284 號郵政信箱)。 

三、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他項

權利登記情形等詳如附表。 

四、標售不動產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地類別、所有權、他項權利，係依當地縣、市政府核發之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證明書、政府機關網站公布之使用分區或

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記載，有關土地使用

管制、地籍資料，請投標人自行向當地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查詢，並請逕至現場參觀。 

五、標售之不動產，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規

定，其繼承人占有或第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者，於標售後

喪失其占有之權利；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租賃期間超過五年者

，於標售後以五年為限；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就其使用範圍依序有優先購買權，但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

後十日內表示優先購買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願優先

購買者，應依投標須知規定方式表示。 

六、凡對本標售不動產有權利主張者，應於開標日前一日上班時

間檢具有關權利憑證正本，送至標售機構。逾期視為放棄一

切權利，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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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除有優先購買權者，另候通

知繳納外，應持向標售機構領取之繳款書限於 110 年 7 月 12

日以前逕向指定銀行一次繳清。 

八、標售不動產於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繳清應繳價款後十五日

內由標售機構發給標售證明書予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 

九、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 

十、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以標售機構公告(布)欄公告為  

    準。（標售資料查詢網址：http：//www.tfas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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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類別、標售  

     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標號 1 2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八里區小八里坌段舊城小段

165地號 

新北市八里區小八里坌段舊城小段

174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611.00(5/63) 2,910.00(5/12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635,219            1,512,78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64,000              15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沈呅(5/63) 沈呅(5/126)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沈呅(身分證統一
編號:Y200517619、出生日期：民
國 10年 3月 28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沈呅(身分證統一
編號:Y200517619、出生日期：民
國 10年 3月 28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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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 4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段 2206地號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段 2207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7.65(1/80) 115.09(247/112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商業區 商業區 

標售底價(元) 48,024 1,692,84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5,000 170,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和順(1/80) 林和順(247/112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和順(身分證統
一編號: F123090731、出生日期：
民國 45年 11月 10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和順(身分證統
一編號: F123090731、出生日期：
民國 45年 11月 10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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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5 6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八里區長坑段 247地號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段 1005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815.36(1/3) 131.05(1/4)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保護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625,117 147,42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63,000 1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洪水交(1/3) 張林玉(1/4)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洪水交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張林玉(身分證統
一編號:A201802976、出生日期：
民前 1年 7月 24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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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7 8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段 1006地號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段 1007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0.04(1/4) 354.10(5/24)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11,295 457,37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000 4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林玉(1/4) 張林玉(5/24)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有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張林玉(身分
證統一編號:A201802976、出
生日期：民前 1年 7月 24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
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
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
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
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
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
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
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
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
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
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
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
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
詳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張林玉(身分證統一編
號:A201802976、出生日期：民前 1年
7月 24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
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
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
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
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
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
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
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
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

權)，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 
8.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

有建物 1棟(建號 308)，非屬依土地
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
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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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9 10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段 1008地號 
新北市三芝區舊小基隆段茂興店小段

88-4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42.22(1/4) 1,856.00(22/28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環保設施用地(供汙水處理及活動中

心使用)  

標售底價(元) 47,520 463,32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5,000 47,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林玉(1/4) 王華葱(22/282)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張林玉(身分證統
一編號:A201802976、出生日期：
民前 1年 7月 24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王華葱(身分證統
一編號: F201422599、出生日期：
民前 4年 5月 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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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1 12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三芝區舊小基隆段茂興店小

段 93地號 
新北市三芝區埔坪段 15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6,896.00(22/282) 693.22(1/14)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 

標售底價(元) 1,721,568 118,84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73,000 1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王華葱(22/282) 江心(1/14)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王華葱(身分證
統一編號: F201422599、出生日
期：民前 4年 5月 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江心(身分證統
一編號:Y200414882、出生日
期：民國 8年 7月 15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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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3 14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三芝區埔坪段 1505地號 
新北市三芝區土地公埔段大湖小段 38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810.03(1/4) 262.00(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303,765 733,6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1,000 7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江有(1/4) 陳水發(1/1)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江有(身分證統一
編號:F201415683、出生日期：民
國 4年 11月 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
資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
定。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水發(身分證統
一編號: F103538909、出生日期：
民國 5年 8月 3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
資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
定。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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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5 16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三芝區土地公埔段大湖小段 40

地號 

新北市三芝區土地公埔段大湖小段

40-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677.00(1/1) 65.00(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交通用地 

標售底價(元) 4,695,600 182,0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70,000 19,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水發(1/1) 陳水發(1/1)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水發(身分證統
一編號: F103538909、出生日期：
民國 5年 8月 3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
資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
定。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水發(身分證統
一編號: F103538909、出生日期：
民國 5年 8月 3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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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7 18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三芝區土地公埔段大湖小段

40-2地號 
新北市三芝區大湖段 702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3.00(1/1) 265.77(1/1)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交通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丙種建築用地 

標售底價(元) 64,400 3,322,12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7,000 33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水發(1/1) 黃尚民(1/1)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有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水發(身分證
統一編號: F103538909、出生日
期：民國 5年 8月 3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黃尚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A111209001、出生日
期：民國 30年 11月 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
押權)，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
利負擔。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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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9 20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平溪區石底段柴橋坑小段 62

地號 

新北市平溪區石底段柴橋坑小段 62-

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833.00(1/162) 1,728.00(1/162)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森林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3,033 6,29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04 63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腰(1/162) 陳腰(1/162)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腰(身分證統
一編號:F201094531、出生日
期：民國 2年 1月 2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
資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
定。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腰(身分證統
一編號:F201094531、出生日
期：民國 2年 1月 2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
資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
定。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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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21 22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段三小段 600地

號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

段三小段 568建號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段三小

段 600地號 

面積(平方公

尺) 
726.00(3350/2013800) 54.82(1/1) 726.00(20400/2013800) 

都市計畫使用
分區或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肆種商業區(依都市計畫說明書圖

規定辦理，始得作第肆種商業區使

用)(原屬第參種商業區) 

 

第肆種商業區(依都市計

畫說明書圖規定辦理，始

得作第肆種商業區使

用)(原屬第參種商業區) 

標售底價(元)        721,130        4,782,416 

投標保證金金

額（元） 
        73,000          479,000 

所有權登記情

形 
王同生(3350/2013800) 曾昭強(1/1) 曾昭強(20400/201380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王同生(身分證
統一編號: T200252816、出生日
期：民國 8年 10月 13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另有已辦保存登記第
三人所有建物 179棟(建號 475
等)，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曾昭強(身分證統一編號: 

Z140025672、出生日期：民國 5年 7月
12日) 

2.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
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
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
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知

第 12點規定。 
7.本案土地上另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

建物 178棟(建號 475等)，非屬依土地法
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
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
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
標人自理。 

8. 門牌號碼：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282
號四樓之 13。 

9.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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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23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段二小段 727建

號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段二小段 350地

號 

面積(平方公尺) 52.45(1/2) 82.00(1/8)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住宅區 但是否在道路用地

(公共設施用地)(應依建築線或俟地

籍測量分割後，再確定) 

標售底價(元)        4,322,42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3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翁燦煌(1/2) 翁燦煌(1/8)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翁燦煌(身分證統一編號:F103664468、出生日期：
民國 1年 10月 15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
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
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本案土地上另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建物 3棟(建號 725等)，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
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
人自理。 

8.門牌號碼：臺北市中山區天祥路 32號3樓。 
9.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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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24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中山區正義段三小段 647建號 臺北市中山區正義段三小段 98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83.36(1/4) 88.00(1/12)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肆種商業區(依都市計畫說明書圖

規定辦理，始得作第肆種商業區使

用)(原屬第參種商業區) 

標售底價(元) 4,429,873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4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劉闊才(1/4) 劉闊才(1/12)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劉闊才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
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
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另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建物 2棟(建號 645、646)，

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
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
人自理。 

8. 門牌號碼：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138巷 4號 3樓。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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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25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段三小段 1639建

號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段三小段 798地

號 

面積(平方公尺) 116.10(1/1) 489.00(1/26)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參種商業區(依都市計畫說明書圖

規定辦理，始得作第參種商業區使

用)(原屬第參之貳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9,202,817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921,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蔣耀國(1/1) 蔣耀國(1/26)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有 有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蔣耀國(身分證統一編號: A103135725、出生日期：民
國 19年 3月 2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
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
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權)，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

擔。 
8. 本案土地上另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建物 27棟(建號 1627等)，

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
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
標人自理。 

9. 門牌號碼：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一段 59號 6樓。 
10.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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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26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段三小段 1320

建號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段三小段 153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02.12(10/90) 235.00(79/10000)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參種商業區(依都市計畫說明書圖規定辦

理，始得作第參種商業區使用)(原屬第貳

種商業區) 

標售底價(元)       1,145,512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1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曾陳錦蓮(10/90) 曾陳錦蓮(79/1000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曾陳錦蓮(身分證統一編號:A203151436、出生日期：民國
21年 6月 14日) 

2.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
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
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
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
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本案土地上另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建物 20棟(建號 1317等)，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
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8.門牌號碼：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 81號二樓。 
9.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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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27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一小段 1024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61.99(1/2)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標售底價(元) 149,8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鄭陳實治(1/2)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鄭陳實治(身分證統一
編號: V200004625、出生日期：民國 8
年 7月 19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
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
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
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
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
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
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
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點規定。 
7.本案建物座落之 20地號，非屬依土地

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
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
故不併同建物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
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8.門牌號碼：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 6號
八樓之 5。 

9.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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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28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中正區永

昌段五小段 1建

號 

臺北市中正區永

昌段五小段 159

地號 

臺北市中正區永

昌段五小段

159-1地號 

臺北市中正區永

昌段五小段

159-2地號 

臺北市中正區

永昌段五小段

159-3地號 

面積(平方公

尺) 
105.79(1/1000) 634.00(1/6000) 4.00(1/6000) 2.00(1/6000) 44.00(1/6000) 

都市計畫使用
分區或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種住宅區

(特) 

道路用地(公共

設施用地) 

道路用地(公共

設施用地) 

道路用地(公共

設施用地) 

標售底價(元) 33,531 

投標保證金金

額（元） 
4,000 

所有權登記情

形 
羅光(1/1000) 羅光(1/6000) 羅光(1/6000) 羅光(1/6000) 羅光(1/600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無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羅光(身分證統一編號: A125373916、出生日期：民國 69年
10月 20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
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
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
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
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 159-1、159-2、159-3地號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用分區

查詢此標的皆為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意。 
8. 本案土地 159地號上另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建物 12棟(建號

103~114)，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
人自理。 

9. 門牌號碼：臺北市中正區詔安街 242號。  

10.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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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29 30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段二小段 576地號 臺北市信義區 德段一小段 49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4.00(1/1) 102.00(222/324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標售底價(元) 4,368,000 1,663,62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37,000 167,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丁鏡清(1/1) 王玉燕(222/324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丁鏡清(身分證統
一編號:A101655813、出生日期：
民國 6年 5月 26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王玉燕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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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1 32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信義區 德段一小段 504地號 臺北市信義區 和段四小段 157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12.00(222/3240) 574.00(18/12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2,283,950 396,06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29,000 40,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王玉燕(222/3240) 周林甘(18/12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王玉燕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周林甘(身分證統
一編號:A200604636、出生日期：
民前 6年 10月 20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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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3 34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信義區 和段四小段 158-1地

號 
臺北市信義區 德段一小段 564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40.00(18/120) 117.00(1/9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保護區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標售底價(元) 165,600 290,36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7,000 30,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周林甘(18/120) 林柯榮(1/96)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周林甘(身分證統
一編號:A200604636、出生日期：
民前 6年 10月 20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柯榮(身分證統
一編號:A100041904、出生日期：
民國 9年 2月 13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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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5 36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信義區 德段一小段 564地號 臺北市信義區 德段一小段 565-2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17.00(1/64) 130.00(1/6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第三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435,540 516,46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4,000 5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阿桂(1/64) 林阿桂(1/6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阿桂(身分證統
一編號:A201039348、出生日期：
民國 4年 2月 1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阿桂(身分證統一
編號:A201039348、出生日期：民國
4年 2月 1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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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7 38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萬華區華江段三小段 630地號 臺北市萬華區華江段三小段 729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66.00(19/585) 30.00(367875/147150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種住宅區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標售底價(元) 355,240 1,218,99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6,000 12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朱阿漢(19/585) 朱阿漢(367875/147150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朱阿漢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另有已辦保存登記第
三人所有建物 1棟(建號 232)，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
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
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
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朱阿漢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29頁 共38頁 

 

 

 

標號 39 40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萬華區華江段三小段 830地號 臺北市萬華區華江段三小段 83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0.00(57/108) 56.00(57/10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種住宅區 第三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4,169,620 4,742,281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17,000 47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朱阿漢(57/108) 朱阿漢(57/108)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朱阿漢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朱阿漢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30頁 共38頁 

 

標號 41 42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萬華區雙園段一小段 241-1地

號 

臺北市萬華區 星段二小段 445-3地

號 

面積(平方公尺) 16.00(125/1000) 4.00(72/43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特), 但是否在第

壹種商業區(依都市計畫說明書圖規

定辦理，始得作第壹種商業區使

用)(原屬第參之壹種住宅區,應依建

築線或俟地籍測量分割後，再確定)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標售底價(元) 302,000 174,2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1,000 18,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朱潘乖(125/1000) 吳戅振(72/432)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朱潘乖(身分證統
一編號:A201106568)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吳戅振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31頁 共38頁 

 

 

 

標號 43 44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萬華區 星段二小段 445-3地

號 

臺北市萬華區 星段二小段 445-5地

號 

面積(平方公尺) 4.00(13/432) 78.00(1/3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標售底價(元) 31,200 1,066,499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000 107,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陳寶桂(13/432) 吳陳寶桂(1/3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吳陳寶桂(身分證
統一編號: A201691222、出生日
期：民國 4年 5月 3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吳陳寶桂(身分證
統一編號: A201691222、出生日
期：民國 4年 5月 3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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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45 46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萬華區 星段二小段 486地號 臺北市萬華區華江段三小段 796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00(5/180) 228.00(1/12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商業區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標售底價(元) 24,223 306,2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000 31,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陳寶桂(5/180) 彭雲房(1/12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吳陳寶桂(身分證
統一編號: A201691222、出生日
期：民國 4年 5月 3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彭雲房(身分證統
一編號:A101109003、出生日期：
民國 35年 4月 19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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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47 48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萬華區華中段三小段 310地號 臺北市萬華區華中段三小段 313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00(316/60000) 105.00(316/6000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標售底價(元) 1,500 87,529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50 9,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楊瑞輝(316/60000) 楊瑞輝(316/6000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楊瑞輝(身分證統
一編號:F102348536、出生日期：
民國 21年 6月 6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楊瑞輝(身分證統
一編號:F102348536、出生日期：
民國 21年 6月 6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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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49 50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段二小段 599-1地

號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段二小段 599-2地

號 

面積(平方公尺) 283.00(1/48) 93.00(1/4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第三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997,100 327,86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00,000 3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楊德(1/48) 楊德(1/48)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楊德(身分證統一
編號:A101292058、出生日期：民
國 6年 11月 2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楊德(身分證統一
編號:A101292058、出生日期：民
國 6年 11月 2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35頁 共38頁 

 

 

標號 51 52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萬華區 星段四小段 255地號 臺北市大同區橋北段三小段 65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9.00(1/4) 52.00(60/36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商業區 第四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2,559,250 2,143,22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56,000 21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詹益淵(1/4) 柯郎(60/36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有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詹益淵(身分證統一
編號:A100276005、出生日期：民國
8年 7月 16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地上權

及抵押權)，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
利負擔。 

8. 本案土地上另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
人所有建物 1棟(建號 1184)，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
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
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
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
人自理。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柯郎(身分證統
一編號:Z110024743)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36頁 共38頁 

 

 

 

標號 53 54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大同區橋北段三小段 65-1地

號 
新北市中和區健康段 1003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3.00(60/360) 410.47(1/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乙種工業區 

標售底價(元) 1,359,600 1,933,27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36,000 19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柯郎(60/360) 邱創碧(1/12)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柯郎(身分證統一
編號:Z110024743)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據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
用分區查詢本標的為道路用地(公
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
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邱創碧(身分證統
一編號: F102671110、出生日期:
民前 3年 2月 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37頁 共38頁 

 

 

 

標號 55 56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中和區健康段 14地號 新北市中和區健康段 2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40.88(640/3840) 264.11(420/192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排水溝用地 排水溝用地 

標售底價(元)        1,269,798 3,124,202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27,000 31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曹水池(640/3840) 曹水池(420/1920)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曹水池(身分證統
一編號: F103938490、出生日期：
民前 5年 7月 10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曹水池(身分證統
一編號: F103938490、出生日
期：民前 5年 7月 10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38頁 共38頁 

 

 

 

標號 57 58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中和區健康段 44地號 新北市中和區健康段 47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89.29(1/4) 16.57(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乙種工業區 乙種工業區 

標售底價(元) 3,224,574 448,323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23,000 4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曹水池(1/4) 曹水池(1/2)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曹水池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曹水池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

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
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
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
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
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
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
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
申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
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
詳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